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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郴州市苏仙区永盛矿业有限公司
9万吨/年选矿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郴州市苏仙区永盛矿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郴州市苏仙区永盛矿业有限公司9万吨/年选矿工程申请批复的函》、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技术评估报告、郴州市环境保护局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郴州市苏仙区永盛矿业有限公司拟投资1691.65万元在郴州市苏仙区桥口镇高家塘村建设9万吨/年选矿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铁铋锡选矿车间、铅锌选矿一车间、铅锌选矿二车间及萤石回收车间，集中处理公司下辖坳上镇欧家垄多金属矿、南风坳联办铅锌多金属矿、桥口镇宝安岭铅锌矿三个矿山的原矿，配套新建尾矿库位于选矿厂东南面，尾矿库总库容81.2万m3，有效库容68.11万m3，服务年限18年。项目实施后选厂处理原矿能力为9万吨/年，主要产品为铁精矿、硫精矿、铅精矿及锌精矿，同时综合回收锡、铋和萤石。年产铁精矿19741吨/年，硫精矿4827吨/年，铅精矿1826吨/年，锌精矿2654吨/年，锡精矿205吨/年, 铋精矿566吨/年，萤石精矿7935吨/年。

该项目属于郴州市人民政府批复的《苏仙区民营采选矿企业整顿整合方案》中整合项目，鉴于该项目未批先建，已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根据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编制的环评报告书分析结论和郴州市环境保护局的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我厅同意项目按照报告书中所列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以及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设计、建设、运行过程中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要求，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废水污染防治。按照“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原则，规范建设选矿废水处理和回用系统。正常工况下，选矿废水随尾矿进入尾矿库，尾矿库溢流水经坝下回水池收集后全部回用生产，不得外排。尾矿库坝下设置沉淀处理设施和应急池，暴雨期外排尾矿溢流水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表2中的排放限值要求。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方能外排。

（二）废气污染防治。在选厂破碎、筛分处设置袋式收尘系统，在出口处和产尘点设置喷雾洒水等抑尘措施，减少无组织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外排废气执行《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表5和表6中相关的排放限值要求。

（三）噪声污染防治。优化平面布局和设备选型，破碎、筛分、球磨等设备采取减振、隔声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加强尾矿库的生态管理，尾矿库建设须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重点做好截排水和边坡防护措施，确保安全稳定堆存。根据环评报告意见，尾矿库周边设置300m的规划控制范围，地方政府要严格控制用地规划，在本项目控制范围内不得新建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建筑。

（五）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和环保设施运营管理，落实安评和环评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明确责任人，制订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确保污染物处理长期稳定达标，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六）按照“以新带老”要求，落实《苏仙区民营采选矿企业整顿整合方案》提出的遗留环境问题治理和生态恢复工作。“以新带老”要求纳入本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内容。

（七）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COD≤5.9吨/年、铅≤0.004吨/年、镉≤0.0004吨/年、砷≤0.0006吨/年，已纳入当地环保部门总量控制管理。

三、项目竣工后须向郴州市环保局申请试运行，试运行3个月内依法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经我厅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

四、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郴州市环境保护局、郴州市环境保护局苏仙分局。郴州市环境保护局、郴州市环境保护局苏仙分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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